
    10月 12日晚上 10时许，宝山区

联谊路上的共富二村小区内上演惊险
一幕：一位居民将一组电瓶车的电瓶

转移至居民楼外后，电瓶突然爆裂起

火。事故殃及周边停放的 3辆机动车，
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了解，当时，一名男子将一组电

瓶车的电瓶放置在小区 242号门前的

空地上，约十几秒后，电瓶突然发生爆
裂，大量火星从爆裂处喷涌而出，居民

楼门前顿时火星四射，现场如同放起
了烟花。原本放置电瓶的男性居民立

即跑离现场，所幸并未被爆裂的电瓶
伤及。

而停放在一旁的 3辆机动车却没
有这么幸运，喷射出的火花弹落至轿

车的车门和后备箱等部位，导致 3辆
车漆面不同程度受损。据悉，事发前，

该男子将电瓶放在家中充电，在此过
程中，他闻到了阵阵焦糊味，于是便将电瓶转移

至户外。没想到意外来得如此之快，所幸电瓶被
及时转移，若在家中起火，后果不堪设想。

据介绍，该小区的物业部门曾多次宣传，呼
吁居民不要在楼道内为电瓶车充电，不少居民

就将电瓶车的电池组拆下，放置在家中充电。然
而，这样的行为也存在安全隐患,还须车主多加

防范。 本报记者 徐驰 特约通讯员 殷佳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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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4日，家住普陀区金沙江路 640弄

长风二村（长风馨苑）20号的多位居民向本报
反映，近期该楼楼道漏水不止，当天楼内更下

起了“雨”，楼道积水，居民甚至要打雨伞才能
出门，苦不堪言！

走廊积水影响进出
居民汪先生说，10月 14日一早，他起来

就听到楼道里有“滴滴答答”的响声，打开房

门一看，门口走廊里已是一片积水。楼梯上水
流不断，而且水流还在不断从楼道的天花板

上渗漏下来。一些外出买菜和上班的居民边

走边躲，甚至打起伞来，以防漏水浇湿身子。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小区这些居民楼
建于 30多年前，共 6层。20号楼每层 4户，共

24户。
记者走进底楼，只见楼道地面上一片潮

湿，楼梯上的天花板上不断有水流渗出，水泥
台阶上也在不断淌水。这样的状况一直延伸

到顶端 6楼。受灾较为严重的是 3楼和 4楼

楼道口的两户居民，门口有大面积积水，天花
板上滴漏的水滴，在家门口溅起水花，已经严

重影响到该楼层住户出入。

居民抱怨早有漏水
居民汪先生告诉记者，20号楼的漏水问

题，已经持续约两个月。“但像这样程度的‘落

雨’情况，是第一次发生。”

他说，大概从今年 9月份开始，每逢下雨

天，楼道上的天花板就开始漏水。居民打电话
给物业报修。后来物业派人在楼顶刷了一层

防水涂料止漏，但效果不明显。“如今不下雨也
开始漏水了，而且竟漏得更厉害了，从早到晚

一直在漏，楼道里的积水用扫帚根本无法扫
除。”王先生说，当晚 7点多，他打开房门，看

到楼道内的漏水问题虽有缓解，但仍在持续。

居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对楼道漏水的原
因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

施，防止楼道再次渗水，让住户回到正常的生
活秩序中。

浮球缺失水箱倒灌
10月 14日下午、15日上午，记者两次联

系长风物业。相关负责人王女士表示，之前

20号楼的漏水是屋顶漏水，已经修好。这次

则是水箱浮球“没有了”，水箱里的水倒灌造
成的。接到居民反映后，他们已派工人联系上

水公司，并清扫了楼道。
记者问她浮球怎会“没有了”？她答，可能

与清洗水箱有关。至于何时清洗的水箱？她
答，“具体情况你该问上水公司”。

随后记者致电上海供水热线 962740，接

电话工作人员查询维修记录后表示，他们是
当日下午 1点多接到报修的，师傅上门查看，

发现是水箱浮球坏了，已经维修完毕。而长风
馨苑 20号最近一次清洗水箱，是今年 5月。

居民们说，20号楼几次渗漏水没有蔓延
到 24户居民家中，是不幸中的万幸；希望这

样的漏水问题，千万别再“上演”了！
 本报记者 陈浩

长风馨苑 20号楼水箱倒灌，自来水从 6楼漏到 1楼

楼道里“落雨”居民打着伞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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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事佬
面对面 调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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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 我为 6岁的女儿报名参加宝
山区上大路 668号唯中学馆暑托班。 7月 23

日下午，我接到暑托班老师来电，称女儿的手
被饮水机的热水烫伤了。事后得知，因为老师

当时在忙， 便让女儿独自拿水杯去接热水。

100℃的水温让她左手手心烫起了一层皮。 两

个多月过去了， 暑托机构只退了余下无法继

续上课的学费，但医药费、医疗费等相关治疗
费用均无报销。负责人承认教师看护不当，提

出后续只能赔偿 500元作为补偿， 我们实在
无法接受。现向晚报“和事佬”栏目求助，替女

儿讨个公道。 读者 周女士

【事情经过】

7月 15日，周女士替 6岁的女儿报名参加
宝山区唯中文化专修学院暑托班，为期 10日，

共花费 3700元。她介绍，7月 23日下午 1时
许，自家孩子口渴想喝温水，便向老师反映。岂

料老师当时在忙，便示意她自己去饮水机接水
喝。“平时我们根本不会让她独自使用饮水机，

太危险了。”滚烫的水径直落下，孩子手被烫伤。

当时，正巧一位老师经过，看孩子在嚎啕大哭，
立马替她简单处理了伤口，并联系了周女士。

“我接到电话都蒙了，后来看见孩子左手
手心烫起了一层皮，做父母的特别难受。”经

诊断，周女士女儿上肢烧伤，热流左手灼伤面
积 0.2%,需要约两周恢复时间。这样一来，所

有安排计划都打乱了。周女士说，原本她暑假

还给女儿报了游泳班，课程已上了一半，后来
因为手受伤，游泳课程也就此搁置。此外，在

孩子养伤期间，她和丈夫只能轮流请假带孩

子去医院换药、复诊，耗费了大量心力。
据悉，宝山区唯中文化专修学院暑托班

里有十多个孩子，年龄各异，但看护的老师只

有两位。令周女士寒心的是，发生烫伤后，暑
托机构一直采取消极态度。7月 25日，在周女

士强烈要求下，相关负责人出面处理此事。对
方承认，由于老师照看不当，造成孩子烫伤。

同时，负责人表示愿意退还余下课程学费。周

女士提出，机构除了该报销医疗费、护理费、
交通费等相关费用外，根据合约条款，“因甲

方原因造成乙方无法履行协议，甲方应将本

协议中乙方缴纳的总计费用扣除乙方已上的
课时费、税费后，将剩余费用退还乙方，并承

担本协议中缴纳总费用的 20％作为违约金额
赔偿乙方。”但负责人对此不做正面回应。8月

22日，在周女士多次催促下，双方再次会面协
商。机构负责人表示，由于机构经营困难，只

能赔偿 500元作为补偿，并要求周女士签下

承诺书不再追究此事。周女士当场拒绝。

【本报调解】

接到反映，记者致电宝山区唯中文化专
修学院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听明电话来意后，

表示会让相关负责人联系记者。等了三天，毫
无音信。记者再次致电询问进度，工作人员反

呛，“负责人不愿意联系，我又有什么办法！”

前后两周内，记者接连拨打四次电话，并请对
方到报社调解，但都石沉大海。截至发稿前，

宝山区唯中文化专修学院未做任何回应。
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周蒋锋表

示，6岁的儿童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

《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
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

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
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他解释，出于

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特别保护，法律推定
教育机构存在过错。如果教育机构主张自己

不存在过错，则需要承担举证责任。在他看

来，周女士提出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
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都属于应当

赔偿的范围。至于《培训合同》在违约责任中
约定了“承担本协议中缴纳总费用的 20%作

为违约金赔偿”的条款，他强调也是合法有效
的，机构理应做出赔偿。

周律师建议，家长在给孩子报培训机构
时，应注意培训机构的综合实力，包括师资力

量、办学场地、培训设施、市场口碑等。此外，
他也强调，作为培训机构，尤其是针对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的培训机构，其工作人员应该在
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方面有足够的责任心。

本报记者 季晟祯 王新华

    一天早上，我到附近一家饮食店吃馄饨。稍等片

刻后，只见一位女服务员端来馄饨，但发现她右手大
拇指浸到了汤里，便当即向她指出这样太不卫生。岂

知，这位女服务员非但不虚心接受，反而振振有词道：
“我的手是消过毒的，你放心好了。再说了，我前面已

端过不知多少碗了，轮到你这碗手指早已干干净净
了。”听了她一番话，我顿时倒了胃口，一旁就餐的食

客听后也纷纷摇头。

 陆坚敏 文 孙绍波 图

    近日，我在家餐馆用餐，见一中年男子边品茶边

看《收藏指南》一书。经打听，他自称是“民间收藏家”。
谈话间，坐在他身边的一位老者用完餐离去，后发现

桌上留下一部老旧的手机。等了片刻未见老伯来取，
“收藏家”便将这手机装入衣兜。我问：“这东西你也

‘收藏’？”他回答：“东西越老旧越有收藏价值。”正说
着，忘记手机的老者返回来了，“收藏家”只好将手机

归还。

郑梅初

手指浸汤“无所谓”

“收藏家”顺手牵羊

暑托班老师
唯中学馆承认存在过失，但毫无解决问题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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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护不当 6岁女童被热水烫伤


